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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界动态

“多边贸易体制与世贸组织改革”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黄洁 近日，北京大学法学院举办“多边贸易体制

与世贸组织改革”研讨会。本次研讨会以“国际法视角下的国际经济

秩序与多边贸易体制”“世贸组织多边贸易规则：改革议程”“世贸组

织争端解决机制：改革与前瞻”为议题展开探讨，采用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北京大学副校长方方介绍了北京大学推动国际交流合作和法治

思想传承与创新的成果，肯定了北京大学法学院从理论、历史和实践

层面推动国际法和世贸规则研究的努力。他期待本次研讨会为国际

经贸秩序的公平公正和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宏总结时表示，世贸组织是多边主义的

核心机制，未来其改革重点在于通过完善多边规则和机制实现成员

间利益平衡，强调在世贸成员间模塑共识的重要性，呼吁各方为恢复

多边机制活力尽最大努力。

  本次研讨会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与世贸组织改革作出了理论和

实践层面的探索，为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和高效的多边贸易规则

体系贡献力量。

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
召开支部品牌建设研讨会

  本报讯 记者李光明 为夯实基层党建工作基础，进一步提高

党务工作者业务水平和履职尽责能力，近日，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召

开党务骨干培训会暨支部品牌建设研讨会。

  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赵红强调，各党支部要认真思考领

悟党支部品牌建设的重心重点和主轴主线，党支部书记以过硬的政治

素质和精湛的业务能力，做好党建党务工作，为推动学校“大学生护航”

“学科振兴”“基础教育振兴”三大行动计划作出新的贡献。

  这次专题培训紧扣党建党务工作，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工作实

际，提升学用实效，明确当前党建工作的重点目标任务，为推进基层

党建工作打下扎实基础，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我国海洋法治建设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张驰 日前，南开大学法学院举办我国海洋法治

建设研讨会。

  南开大学法学院院长宋华琳表示，南开大学法学院以涉外法治

人才的培养作为高水平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将启智增能作为培养

目标，致力于打造具有“公能”精神的涉外法治人才，强调新时代海洋

法治建设研究对我国建设海洋强国、发展海洋经济等各方面具有重

要意义。

  本次研讨会理论联系实际，推进了与会各方对当前我国海洋法

治建设层面重大问题的认识，增进了海洋法治理论的学术交流，启发

了与会各方综合运用法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对加快我国海洋强国建设、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和拓展我国海洋发展

战略空间，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报讯 记者丁国锋 日前，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与德国柏林德

中劳动法协会共同成立中德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研究中心，并举办了

“平台经济发展与劳动法因应”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就平台经济发展对

劳动法的挑战与应对、数字化时代下的劳动保护等热点议题吸引了来

自中德两国多位专家学者参与。

  据悉，中德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研究中心由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院长方乐教授担任中方主任，由柏林德中劳动法协会会长、维尔道应用

技术大学教授史蒂芬·史塔斯勒担任德方主任，由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侯海军担任中方执行主任，中心研究人员由两名教授、两名副教

授、两位讲师共同组成。成立仪式上，方乐与史蒂芬·史塔斯勒共同为中

德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研究中心揭牌并先后致辞。

  中德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研究中心将致力于开展劳动与社会保

障法治的综合性研究，以促进中德劳动法学学术研究和交流为主要工

作内容，积极开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国际学术交流、推动学术创新、

繁荣法学研究、服务法治实践，为积极阐释中国特色涉外法治理念、主

张和成功实践提供法学理论支持和服务。此次合作标志着南京师范大

学在劳动法国际交流领域的进一步开拓，为学校劳动法学科的国际化

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持，同时也为中德两国在平台经济发展与劳动法应

对方面的深度研究提供了重要平台。

中德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研究中心成立

  本报讯 记者蒋安杰 通讯员张海鹃

建设数字法院是适应数字中国建设进程、推动

智慧法院建设迭代升级的重要举措，是数字时

代推进审判工作现代化的重要引擎。3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提到“推进全国法院

‘一张网’建设，以数字法院助力提质增效”，这

是数字法院作为重点工作首次出现在法院工

作报告中。

  3月14日，自去年以来进行的第四次数字

法院建设推进会在上海举行，上海市高级人民

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贾宇出席会议并讲话。吉

林大学常务副校长蔡立东，西南政法大学副校

长刘革，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韩强，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副校长刘仁山，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

孙昊亮，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段勇，武汉大学

法学院院长冯果，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院长胡

铭，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梁迎修，上海师

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院长刘林，上海社会科

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建伟以及多家主流

媒体代表与会。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

记、副院长陆卫民主持推进会。

  此次推进会不仅处于全国两会后的重要

节点，围绕“推进如何？如何进一步推进？”的实

战实效命题，也释放出“深化建设、突出运用、

注重推广、强化统筹”的最新信号。

  推进会现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数字法

院建设专班职能部门围绕各个板块着重汇报

了最新进展情况，立案、刑事审判、民事审判、

知识产权审判、执行、审判监督6个业务部门分

别进行了交流发言。除了谈问题、谈成效，让各

业务条线作现场汇报，也表明了在做好从“单

点式”应用场景迈向“集成式”复杂大场景研发

的后半篇文章。

  贾宇从“建、用、推、统”四个关键词出发

提出意见：一是发挥“建”的创造性，加快建设

高质量应用场景。复杂大场景建设是推进数

字法院的重要内容，是数字法院能否实现更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建”的过程中，既要围

绕高质量场景建设的目标，持续优化要素式场

景建设，推动小场景“串联合并”为大场景，还

要拓展深化其他场景建设，推动各个板块协

调发展。

  二是体现“用”的实效性，着力提升场景运

用成效。应用场景建设的生命力在于运用，要

加强应用场景全过程质量把关、应用场景效果

闭环管理，把建设成效体现在司法工作的提质

增效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提升上。

  三是突出“推”的能动性，加大推广宣传研

究力度。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大力推进全国法院

“一张网”建设，要紧紧抓住这一发展契机，积

极融入更广阔的数字化发展空间。

  四是注重“统”的指引性，压茬推进数字

法院建设。要锚定为全国法院数字改革赋能

作出贡献这一目标，深刻认识到数字法院建

设并非一时一事，克服疲劳倦怠，提振精神，

全面发力，以“滚石上坡”“爬坡过坎”的攻坚

精神，全力以赴以数字改革助力上海法院工

作现代化，以法院工作现代化助力中国式现

代化。

  蔡立东认为，上海数字法院建设目标切实

可行，建设成就实用可靠。从司法实践征集应

用场景，采用“小样本学习”等实用技术，实施

“低代码、可视化”的技术路线，有效结晶实践

智慧，形成、积累支持法官业务办理的数字资

源。上海数字法院建设打通数字壁垒，实现与

政务公共数据的互联互通，并借助互联互通实

现司法与政务的双向支撑，不仅提升了数字法

院建设服务司法的效能，而且以数助治理，拓

展了司法服务大局的新渠道和新方式，是建设

新质司法能力的有益探索。

  刘革表示，加快研发复杂大场景应用、

打造全面优质数据、推动数字赋能再升级

等，对于全面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

化起到大力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也为法学

人才培养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和挑战。西南政

法大学在2017年就率先设立了全国第一个人

工智能法学院，期待未来能深化合作，纵深

推进法学人才培养，为加快数字中国建设贡

献力量。

  刘仁山表示，我们共同探索了未来法院的

新模式、新样态，共同见证了数字法院从无到

有、从一个概念到落地见效，“数字化司法”从

小场景汇聚成大场景，从“盆景”变成“风景”。

期待上海法院能够进一步发挥数字化司法变

革的排头兵作用。

  孙昊亮认为，数字法院建设是司法系统在

大数据时代下实现数字赋能的生动实践。数字

法院建设不仅是一种技术变革，更是一种理

念、机制和制度的重塑性变革。西北政法大学

将积极参与到数字法院建设实践热潮中，与时

俱进合作开展深入研究，以期更好服务司法数

字化改革实践。

  段勇表示，数字技术已广泛深入到法院工

作的方方面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传统

工作流程，使法院业务工作如虎添翼、效能提

升，并且助力数字社会建设、赋能法治社会建

设，让人大开眼界。期待上海数字法院建设取

得更多更好的成绩。

  冯果认为，上海法院充分利用互联网、云

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科技，

有效发挥数字改革的“引擎”功能，在实现全

面数字赋能、全程预警监督、保障适法统一、

提升司法质效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特别

是通过将场景建设融入审判执行、审判监督、

诉讼服务以及社会治理和队伍建设等，为全

国法院数字化改革赋能提供了经验，也为高校

法治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提供了数字化信息

平台，为法学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资借

鉴的新模式。

第第四四次次数数字字法法院院建建设设推推进进会会在在上上海海举举行行

前沿聚焦

  本报讯 记者蒋安杰 日前，第三届星来

企业合规高端论坛——— 企业合规与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京举行。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白建军（线上）、北京星来律师事务所主任

王珺律师分别致辞。

  论坛期间，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谢鹏程、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法治时代》编委会执行

主任刘桂明、北京星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

议主席赵运恒共同见证《涉案企业合规实务

指南与案例精解》新书发布。北京星来律师事

务所管委会委员苏仲明表示，该书旨在为涉

案企业合规服务以及企业全面合规管理体系

建设提供了全方位、全业务、全流程的实务

指南。

  “企业合规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研讨

会上，与会嘉宾结合专业领域、自身经验分享

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共同就如何持续厚植合

规土壤，助力企业合规建设由“案内”到“案

外”、由“被动”变“能动”、由“治罪”向“治理”的

进阶转变建言献策、凝聚共识。

  谢鹏程认为，合规是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

基石和机遇。通过建立有效的合规管理体系，

企业不仅可以提高管理水平，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还可以作为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行政责

任、民事责任的抗辩理由。

  谢鹏程从三个角度展开论述：第一，国

内外大环境都要求民营企业实行合规管理。

从国际来看，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

中国家，都在法治的道路上前行。中国企业

要走出去，就必须遵守国际规则，实行合规

管理，否则寸步难行。从国内来看，我国经济

正在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面临着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增长动力三大

转变。在这个时期，民营企业不仅要应对挑

战，更要把握机遇，而合规正是连接这两者

的桥梁。

  第二，合规是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

石。合规不仅是民营企业在竞争中的护身符，

也是企业转型升级的助推器。

  第三，合规是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机遇。

建立健全有效的合规管理体系，为企业提供了

三大机遇：一是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提高

管理水平，升级企业治理模式；二是有效合规

可以作为企业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行政责

任、民事责任的抗辩理由；三是为企业培植商

业信誉，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从而提升企业

的竞争力。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雷认为，高

质量发展需要把握要点。高质量发展的民营企

业只是少数，大部分民营企业都是中小企业，

而有能力做合规的都是大企业。中小企业也不

是没有合规意愿，但是基于成本等因素的考

量，合规建设工作没有开展起来。所以，目前想

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大型企业是合规建设工

作中重点关注的对象。常规的是被告企业做刑

事合规、行政合规。

  “我认为被害企业也可以考虑合规，这是

律师需要做的工作”，程雷如是表示。例如，企

业经历合同诈骗或者企业被害、企业内鬼滋

生贪污腐败，此时企业也是被害者，应该亡羊

补牢。行政监管部门、司法机关不能对其进行

合规建议，因为这会超越权利的边界，但是律

师可以建议企业进行合规，堵住漏洞，减少

损失。

  广州大学教授张泽涛认为，对于企业合

规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应该综合运用刑

法、行政法、经济法、刑事诉讼法等跨学科的

知识而展开，刑事合规是中国特色的行刑衔

接机制的核心组成部分，企业合规的根本目

的在于“抓前端，治未病”。第一，企业合规是

中国特色的行刑衔接机制的核心组成部分。

企业犯罪与传统的自然犯罪不同，其本质特

征是行政监管严重失灵，通过行政处罚不足

以进行惩戒才能构成犯罪。同时，行政犯是专

业性、技术性犯罪。行政执法是专业和技术性

的，司法则是通才性的，因此，无论是从预防

还是惩治企业犯罪而言，都必须依靠行政执

法机关；第二，综合运用跨学科的知识和行刑

衔接的规范性文件，可以解决目前实践探索

以及学理上尚未解决的难题。其一，从中办、

国办以及各部委、最高司法机关颁布的数十

部行刑衔接的规范性文件中，均规定了法院、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可以提前介入到行政执

法中。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三十三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

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从这个角度而

言，如果企业事前制定了合规计划，并在经营

中严格按照合规计划执行，此时，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不应该承担

行政处罚，自然也就不应该予以刑罚处理。

根据201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涉互

联网金融犯罪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

如果公司在成立之时即将集资的来源、理

由、方式等向金融监管机关报备，且征得了

金融监管机关的同意，公司成立之后的融资

过程中若按照报备方案进行，即使构成了违

法犯罪，也不予以处罚。除非报备时存在弄虚

作假或者利益输送等情形。从这个意义上而

言，免除企业前期合规刑事责任是有制度雏

形的。

  北京方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庄燕君认为，

现在涉案企业合规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被害

企业是否应该进行涉案企业合规，这些被害企

业不能由司法机关强制性要求，这种事在实践

中是遇到过的，是存在的。还有涉及对于假冒

商标犯罪，仅仅因为做了合规整改就不再进行

刑事处罚，值得商榷。

  在庄燕君看来，从行政监管引导企业合规

的具体事项看，行政监管有一个好处，能够很

好地利用对行业协会的管理，引导行业自治管

理。例如，现在行政监管的首违不罚等，其实都

能变相激励企业进行事先预防，事先建立一套

有效的激励机制。

企企业业合合规规与与民民营营经经济济高高质质量量发发展展研研讨讨会会在在京京举举行行

会议研讨


